指定手机号、微信号及同意适用默示推定规则声明

东莞市奥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关于东莞市奥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我方收到破产管理人送达的《关于简化破产清算案件办理流程的告知书》并知悉和理解该方案内容和操作规范，我方同意按该方案执行并指定唯一的手机号（手机号码为：         ）和微信号（微信号码为：             ）作为我方有效联络方式，加入“奥鸿达破产清算工作群”。前述号码全权代表我方参与本案破产清算事务，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接收人民法院和破产管理人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参加债权人会议及进行各类表决、代表我方发表意见等一切与本案破产清算相关的事务，我方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为提高破产清算办理效率、提高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效率、降低破产清算程序成本，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我方同意在本案中适用默示推定意思表示规则：若我方未按期对债权人会议核查或表决事项提出书面异议或未按期表达表决意见、交回表决票的，则视为我方同意相关事项、方案或同意表决事项。
特此确认。
            债权人：
                           （签名、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签章说明：请债权人在括号内填写指定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如债权人是个人的，则需本人签名并按指模；如债权人是企业等组织的，则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并盖公章。
